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統一企業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清寒獎助學金申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 

一、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統一企業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

會)，因辦理獎學金申請、發放等作業需要，需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

個人資料，包含姓名、身分證、籍貫、生日、性別、學歷、戶籍地址、通訊

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家長姓名、年齡、職務及其他足資證明或辨識

個人身分之相關資料。 

二、就申請人之上述個人資料(含申請時填寫或繳交之資料)，僅供本基金會於台

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及本基金會依法存續之期間內辦理獎學金相關作

業使用，且以電腦、網際網路、電子郵件、傳真、電話或書面方式處理及利

用。 

三、申請人就其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向本基金會查詢或請求閱

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 

四、申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提供個人資料為本基金會辦理獎學

金相關作業所必須，若申請人拒絕提供，或提供之資料不足、有誤時，本基

金會將無法受理、辦理獎學金之申請發放等作業。 

五、如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包含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時，申請人應確認該第三人已

知悉本同意書所載之相關事項及權利，並擔保已取得該第三人之同意，授權

本基金會依據本同意書之蒐集目的及使用限制，使用該第三人之個人資料。 

六、依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本基金會需主動公開受補(獎)

助、捐贈者姓名及補(獎)助、捐助金額，如經審核後確定獲獎者，本基金會

將依法公告申請人受贈相關資料(姓名及金額)。若申請人不願公開者，需事

先以書面表示反對。 

七、本基金會、統一企業集團暨關係企業將對獎學金相關作業進行拍攝及報導，

其中可能拍攝、修飾申請人之肖像，及使用、公開展示申請人之肖像及姓名。 

 

本人（暨法定代理人）詳細閱讀上述事項後，已充分了解並同意以上全部內容。

貴會得依本同意書所載之目的，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並授權貴會、

統一企業集團暨關係企業得拍攝、修飾本人之肖像，及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

像及姓名，於網路及平面媒體為相關報導之使用。 

此致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統一企業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立同意書人即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親筆正楷中文簽名)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 18歲，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